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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尊重劳动”到“实现体面劳动”
*

———论党的 “尊重劳动”方针及其发展

邓世平

( 湖南工业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尊重劳动”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内

容。从党的十六大将“尊重劳动”确立为党和国家重大方针到党的十八大，“尊重劳动”的方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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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 “必须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

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1］党的

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认为 “发展和谐劳动关

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强调了对

劳动的尊重。党的十七大报告将 “以人为本”确

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充分表达了党和国家对

广大劳动者的尊重。2008 年 1 月 1 月起《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劳动合同法》

的颁布实施凸显了我国对劳动者本位的重视，成

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最重要的法律武器。2010

年“五一”前夕，胡锦涛同志提出“让广大劳动

群众实现体面劳动”的目标。为了实现发展的成

果由人民共享，让广大人民群众实现 “体面劳

动”，党的十八大报告重视劳动报酬的提高，指

出: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

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

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从 “尊重劳动”到 “实

现体面劳动”，党的十六大以来，“尊重劳动”方

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一、“尊重劳动”是党和国家重大方针

“尊重劳动”方针是 “四个尊重”的核心，

是最重要的党和国家方针。因为，在 “劳动、知

识、人才、创造”这个统一整体中，劳动处于基

础和核心的地位，其它三者都离不开劳动。知识

能创造财富，但它不会自动生成财富，它只是一

种重要资源，当它由劳动者掌握并和劳动资料结

合后，通过劳动它才能变成真正的财富; 人才是

掌握较多知识资源的劳动者，人才的本质在于创

造，但是人才要实现其创造价值，必须通过劳动

才能实现; 创造即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

干的过程，因此创造本身就是劳动的一种具体表

现形式。党的十六大把“尊重劳动”确立为党和

国家的重大方针，表现了党和国家对劳动的作用

和地位的高度重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

深刻认识和充分把握我国生产力以及经济社会发

展基本特征基础上，党和国家所做出的积极回应

和科学判断。
“尊重劳动”方针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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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劳动实质上就是劳动者按照社会需要运用劳

动工具对对象物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随着生产

力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进展，人们的劳动形式越

来越多样化，脑力劳动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

出。不过应该看到，虽然劳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

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补充

的; 虽然不同的劳动形式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

用，但是无论哪种形式的劳动，都是人类社会历

史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动力。因此， “尊重劳

动”的方针就是指，所有劳动者无论从事什么样

的劳动，都应该为通过自己的劳动、努力工作为

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而骄傲，所

有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
“尊重劳动”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继承，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党的优

良作风的发扬。首先， “尊重劳动”的方针是对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劳动是人与

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指出: “劳动是

一切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

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 劳动创造

了人本身。”［3］关于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坚持认为是劳动将人与其他动物最

终区别开来。因此，没有劳动就没有人及人类社

会。其次，“尊重劳动”成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方

针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发展。勤俭、上进、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数

千年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内在动力。 “尊重

劳动”的方针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新世纪的继

承和发展。再次，“尊重劳动”的方针也是对中

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的发扬。中国共产党从来都

强调勤俭建国、艰苦奋斗，党和国家每年开展各

个层次的评选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活动，给那

些在平凡劳动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劳动者授予荣誉

称号，倡导在全社会形成 “热爱劳动、崇尚劳

动”的氛围，都体现了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共产

党优良作风的继续发扬。

二、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是 “尊重劳动”

方针的内核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提出 “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目标的同时，明确提出了要 “发展和

谐劳动关系”。因为，劳动关系是社会生产生活

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状况

如何，不仅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同时

也是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也就是

说，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

方面就是要努力建立起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社

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和谐稳定的劳动关

系，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形成和谐稳定的劳动关

系，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尊重劳动”

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因为只

有一个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社会，才能更充分、

更广泛地调动广大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使全社会充满创造活力，让一切创造社会财

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

发展，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

基础。所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 “发展

和谐劳动关系”，揭示了 “尊重劳动”方针的内

核。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

者之间形成地位平等有序、分配公平正义、社会

保障完善、协调制度公开透明、信息畅通的全面

利益关系。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

但是也存在一些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因素。这些

不利因素集中体现在对劳动者权益的不尊重。在

一些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权利得不到

保障，甚至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利也被漠视; 在

一些领域，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者的劳动贡

献不相称; 在一些地方，劳动者的人身安全被侵

害，对职工搜身、收取押金、扣留身份证，甚至

强迫劳动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劳动协商机制是形

成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保障，针对我国当前在劳

动关系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现象，党的十八大报

告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

关系协调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调解仲

裁”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广大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作为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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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要一端，劳动者的正当权益能否得到保障是

拷问社会公平正义的永恒命题。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构建、发展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提出，表

明了党和国家对 “尊重劳动”方针的进一步发

展。

三、“以人为本”是对 “尊重劳动”方针的

最直接阐释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

“以人为本”。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

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的内容。在当

代中国，人民的主体是指作为我国生产力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根本推动力量的广大劳动群众。以人

为本，最根本的就是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

阶级、农民阶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广大劳动者的

根本利益为本，以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作为我

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的宗

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广大劳动人民

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

之一。尊重劳动人民主体地位，发挥劳动者的首

创精神，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各项权益，做到发

展为了广大劳动群众、发展依靠广大劳动群众、

发展的成果由广大劳动群众共享，这是科学发展

观题中应有之义。因此， “以人为本”为核心的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对劳动者劳动创造的尊重，对

广大劳动者根本利益及其实现的尊重。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的劳动是

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

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劳动是我真正

的、活动的财产。”［4］在他看来，劳动本身是对劳

动者自身的肯定。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

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地

提出“劳动”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在于能够自

由劳动，并且通过劳动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志。

因此，如果人们一旦离开了劳动，都将无法获得

作为人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党的十七大提出 “以

人为本”的理念，就是要创造条件让广大劳动者

都可以劳动、让每一个人都坚信: 只有通过劳

动，才能获得作为人的精神支撑和真正价值。同

时，“以人为本”理念的实施还应通过合理的制

度建设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使普通劳动者有价

值、有尊严地生活。所以， “以人为本”的提出

是对“尊重劳动”方针的最直接阐释。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是 “尊

重劳动”方针最有力的法律保障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正式施行。在劳资双方关系中， 《劳动

合同法》特别注重保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是

“尊重劳动”的方针最重要的法律保障。“尊重劳

动”虽然早就被确立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但

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劳动力过剩和就业岗位不足，

在劳资关系中，强资本弱劳动是一个长期存在的

事实; 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

位。《劳动合同法》秉承了劳动法保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凸显了劳动者的本位。在明

确劳动合同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同时， 《劳动合同

法》特别强化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

并在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

等方面向劳动者作了倾斜保护。因此， 《劳动合

同法》的实施为广大劳动者创造了和谐稳定的劳

动环境，为 “尊重劳动”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空

间，把党和国家“尊重劳动”的大政方针落实到

了实处。
《劳动合同法》有利于促进和谐稳定的劳动

关系的形成。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和谐劳

动关系，认为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是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基石。但是必须看到，在一些地

区、一些领域和部分企业，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的现象频繁发生，已经严重影响了劳动关系

的和谐稳定。有的行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

合同短期化，劳动关系不稳定; 有的单位利用自

己在劳动关系中的强势地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

益。《劳动合同法》开宗明义地提出立法的目的

是为全力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各方

稳定的劳动关系，并在此后的一系列完整系统的

法律规定中，努力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利益

关系，建立和发展稳定的劳动关系。因此， 《劳

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对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对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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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现体面劳动”是 “尊重劳动”方针

的目标描述

在 201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

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 “让广大劳动群众实

现体面劳动”的目标，这是党和国家对 “尊重劳

动”方针的最新目标描述。“体面劳动”的本质

含义就是广大劳动者有了劳动的尊严、他们所享

有的切身利益以及合法权益都能有切实保障。因

此，“实现体面劳动”的目标意味着广大劳动者

在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前提下，其劳

动收入、劳动条件、劳动保障都得到了改善，他

们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真正获得了

劳动的尊严。人的因素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

最能动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劳动者同劳动资

料的结合就没有现实生产力的产生。由此，一切

形式的物质资料生产，无论是简单形式的体力劳

动、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较复杂劳动，或者更

加高级的脑力劳动，都离不开劳动者的参与，离

不开劳动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5］ “让广大劳动

者实现体面劳动”目标的提出，体现了党和国家

对劳动者作为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的主体身份的

尊重。

为了让广大劳动人民 “实现体面劳动”，党

的十八大从我国现阶段劳动关系新变化出发提出

了“两个同步”、 “两个比重”的思想，要求在

经济发展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同时不断提高

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

入分配中的比重。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初次分

配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关键。一般来说，劳动者工

资总额占国家 GDP 的比重越高，国民收入的分配

越公正。现阶段，我国劳动者收入增长与国家经

济总量增长不成比例。2009 年，我国有 2． 3 亿

农民工 ( 其中异地务工有 1． 6 亿人) ，大量拥挤

在收入低、环境差、安全系数也不高的低端领

域，他们的劳动收入和劳动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改

善。如果我国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保持在目前

水平不变，贫富差距得不到改变，必定会导致劳

动关系的不和谐、不稳定。因此，不断提高劳动

者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

改变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及政府收入不平衡的分

配格局，已成为我国处理劳动关系的重大问题。

下一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按照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要求，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

配中的比重，让劳动者的劳动付出和收入成正

比，让劳动者工资增长和国民经济增长成正比，

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在 GDP 中的比重，这是我国

广大劳动者的最大民生，是对劳动的真正尊重，

也是劳动者真正“实现体面劳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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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Ｒespect Work”to“Ｒealize Decent Work”
Deng Shiping

(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412008，Hun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Ｒespect work”，is not only the basic ideas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but also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fine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Party’s fine style of work. From the Party’s 16th Congress to the Party’s 18th Con-
gress，“respect work”has been established as important policy of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and the policy of“respect work”has
been enriched and developed constantly.
Key words: respect work; labor relations; labor contract law; dec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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